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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職員接獲狗隻懷疑受虐投訴後，因住戶不滿
便沒有嘗試進入單位視察，亦未有用其他可行手段完成
調查；有職員調查時在未有確定是否有動物遭殘虐的情
況下，僅基於一年前沒有發現虐待動物的調查結果便建
議結案。

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布就政府打擊殘虐動物工
作的主動調查行動報告，批評漁護署調查工作欠成
效，檢控少，提出45項建議，包括修訂《防止
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加強漁護署人員執法權
力等。

大公報記者 黃佩琳

責任編輯：鄭小萍 曾明達 美術編輯：劉國光

【大公報訊】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的有關規定，根據澳門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岑浩輝的建議，
國務院2026年4月16日決定：免
去戴建業的經濟財政司司長職
務。

因個人原因提出辭職
早前戴建業因個人原因向行

政長官岑浩輝提出辭職請求。行
政長官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
第（六）項的規定，向中央人民
政府建議免除戴建業的經濟財政
司司長職務。

岑浩輝指出，自本屆特區政
府就職以來，戴建業擔任經濟財
政司司長，貫徹落實特區政府的
施政理念和工作部署，率領經濟
財政司工作團隊依法施政、擔當
作為，推動經濟財政範疇工作取
得新的進展。對於戴建業為澳門
特區發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行政長官予以衷心感謝和充分肯
定。

岑浩輝表示，特區政府正着
手跟進新任經濟財政司司長的提
名工作，適時提請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新的經濟財政司司長。在新
任經濟財政司司長就職之前，行
政長官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
規定，行使經濟財政司司長的一
切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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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鄭文迪報道：漁農自然護理署
周三（4月15日）與警方聯合執法，在南丫島對開水
域截停一艘涉嫌使用蛇籠捕魚的本地船隻調查，漁護
署人員從船上檢取一批捕魚工具，包括蛇籠和絞轆。
經調查後，一名本地船長及四名內地過港漁工涉嫌違
反《漁業保護條例》，已被落案控告，案件將於今日
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漁護署發言人強調，一直致力打擊香港水域的非
法捕魚活動，漁護署會繼續加強巡邏和嚴格執法。任
何人士在本港水域使用船隻捕魚時，其船隻必須已根
據《條例》登記及按其本地漁船登記證明書上所列出
的捕魚方法捕魚。本地漁船登記證明書有關浸籠部分
的登記條件亦指明任何摺疊式浸籠不得以任何方式與
另一浸籠連接，或其任何一面伸展後的長度不得超過
五米。因此，使用蛇籠捕魚亦屬違法。違者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10萬元及監禁6個月。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醫院管理局九龍
東醫院聯網於本月初發生病人資料外洩事件，逾5.6
萬人受到影響。醫管局昨日表示，現已即時收緊所有
供應商的存取資料權限，並考慮禁止涉事供應商參與
醫管局投標，強調涉事的是周邊系統，而非管有病人
所有資料的中央系統。

擬禁涉事供應商參與投標
醫管局於本月3日向警方報案，懷疑有人未經授

權取走病人及醫管局員工資料，再上載到論壇供人下
載，案件共涉及約5.6萬名病人及1000多名員工的資
料，包括姓名、性別、香港身份證等。警方早前拘捕
醫管局外判承辦商一名30歲系統開發員，涉嫌以不
誠實意圖取用電腦。

外界關注醫管局的資訊科技系統是否足夠，醫管
局昨日召開傳媒簡介會說明，強調轄下系統的數據有
加密，有保安中心24小時監察系統運作，跟系統各
承辦商的合約條文，有參考數字辦的指引。

醫管局總系統經理（資訊科技策略與企業架構）

王昱表示，此次屬個別事件，有關供應商及員工涉嫌
違反專業操守和與醫管局的合約要求，而有關資料是
在系統維護期間，被供應商支援人員非法下載及盜
取，相關涉事資料來自周邊系統，主要用作支援手術
的文書工具系統，只包含有限個人識別資料，不包括
電話、地址等聯絡資料。他又表示，事件與醫管局企
業資訊科技系統無關。

醫管局資訊科技服務委員會委員林偉喬表示，涉
及病人所有資料的中央系統保安非常嚴密，不過此次
涉及的周邊系統與中央系統的保障不同，他解釋，資
訊保安難以達到百分之百，一定要依照不同風險去管
理，包括系統有多重要、有否敏感資料，按照實際風
險作相稱的保安及防護安排，相信該做法是正常及務
實的風險管理方法，可在資源運用、運作需要及保安
要求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若緊急維修須有人陪同或錄影
醫管局資訊科技服務委員會主席邱達根表示，醫

管局在事件發生後已即時採取措施，包括收緊存取控
制，暫停所有供應商的系統存取權限，若涉及緊急維
修工作時，須有人陪同或錄影，在加強監察下進行，
醫管局亦考慮暫時禁止相關承辦商參與醫管局的投
標。同時醫管局未來將加強對供應商的保安要求、監
督和定期檢視，並引入自動化、人工智能等技術，強
化系統存取控制及異常活動監測及預警機制，並定期
進行第三方的保安評估及演練。

病人資料外洩 醫管局收緊所有供應商存取權

▲醫管局表示，已即時收緊所有供應商的存取資料
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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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島水域以蛇籠捕魚 船長等五人被起訴

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的另一重點是漁護
署對非法使用捕獸器的執管。公署認為現時罰
則不具阻嚇力，建議引入即時監禁等刑罰。漁
護署表示，政府一直就《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
例》的修訂進行研究工作，會爭取在今年內作

出交代。
申訴專員陳積志表示，近月有傳媒報道，有人在黃

大仙區牛池灣後山放置捕獸器，有狗隻因誤踏捕獸器而
受重傷，最後截去右前肢。另外有報道稱，黃大仙翠竹
花園後山亦發現大量捕獸器。公署派員到事發位置視
察，發現屠宰刀具、用於消除動物體毛的器具等，懷疑
該處用作非法捕獵動物，且是非法屠宰場。公署向拯救
被捕獸器所傷的動物關注組織了解，有理由懷疑在香
港，非法捕獸器的使用比想像中普遍。

調查報告顯示，2020年至2025年，漁護署就非法
利用捕獸器進行狩獵進行了29宗調查，檢獲及移除684

個捕獸器，提出5宗檢控，成功檢控4宗。而2021年至
2025年，愛護動物協會共處理72宗動物因非法設置捕
獸器受困或受傷的個案。

建議引入即時監禁刑罰
陳積志強調，捕獸器不僅嚴重威脅動物的安全，對

人類同樣危險。而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現時非
法管有或使用捕獸器的最高刑罰為第5級罰款，即五萬
元，但並無監禁罰則。而非法餵飼白鴿的最高刑罰已提
高至第6級罰款，即10萬元及監禁一年。

他表示，捕獸器的暴力性質及危險程度實與一般攻
擊性武器無異。公署建議，漁護署應參考現時非法管有
和使用攻擊性武器的刑罰水平，積極認真考慮提高非法
管有及使用捕獸器的罰則，加強相關執法部門協作，以
堵截捕獸器進口。

大公報記者 黃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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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陳積志表示，近年香港不時發
生殘虐動物案件，部分情節極度兇殘，不少
動物被發現時已被虐待至死。2020年至
2025年期間，漁護署接到的舉報及警務處
經初步調查發現證據而立案的個案數字整體
有上升趨勢，去年首六個月接獲251宗舉
報，半年個案數量已接近過去數年的每年平
均宗數。

職員未能進入單位觀察
申訴公署審研漁護署跟進殘酷對待動物

舉報的程序、相關法律及政策文件、行動指
引、具體案例和數據，亦多次派員到漁護署
轄下的動物管理中心及殘虐動物的案發現場
實地視察，並隨機抽選了200宗檔案紀錄作
個案研究。公署調查發現，漁護署調查工作
欠成效。多宗個案顯示，漁護署職員未能進
入單位調查或未成功接觸被虐待動物，只根
據當時所掌握的資料判斷動物有否被虐待。

陳積志舉例，在一宗個案中，漁護署職
員與涉事被虐狗隻的主人多次協商入屋視
察，狗主表面同意，但一直推搪，最終職員
未能入屋。狗主曾承認沒有申請狗牌，已屬
犯法，但漁護署只作出提醒，並無執法。基
於狂犬病的嚴重性，公署認為，漁護署實應
更嚴肅及積極地跟進個案。另有個案顯示，
漁護署職員因住戶不滿，便沒有進入單位視
察，只是基於一年前於該單位的調查結果及
一次單位外的視察就建議停止跟進個案，而
上級沒有質疑並批准結案。

建議賦權進入處所搜查
陳積志認為，漁護署職員未能確定事涉

動物的實際情況便終止跟進行動，會令人質

疑該署有否
認真或妥善
跟進市民的舉
報，有可能是嚴
重漏洞供隱藏罪證，
或會直接影響該署的
檢控成效。在2020
年至2025年 6月期
間，該署合共收到
1633宗涉嫌殘酷對
待動物的舉報，但同
一時期該署只有6宗檢
控個案是源自該署接到
的舉報。

調查亦發現，漁護署有就涉及大量動物
及需動員大量人力資源的個案制定相關工作
指引，但沒有就一般個案制定指引，導致不
同職員做法不盡相同、每宗個案調查及執法
準則嚴寬不一，影響執法成效。

公署向漁護署提出45項建議（見列
表），包括研究擴大授權範圍，讓漁護署更
多相關人員具備進入及搜查處所的權力等。
公署亦建議，須加強職員調查與溝通能力的
培訓，提升他們面對不合作的住戶、飼養者
或大廈管理員時的應對能力和信心。

漁護署回應表示，已於2025年第四季
更新部門工作指引，涵蓋所有處理涉及殘酷
對待動物舉報個案的程序，並已向員工提供
培訓。署方會參考報告的建議，進一步在指
引中加入更具體的準則和指標，以加強監察
個案的跟進情況，及提升檔案管理。

此外，漁護署會繼續加強人員培訓及工
作交流，以提升其經驗與技能，及溝通、調
查及執法能力。

申訴署批工作成效低 提45改善建議

漁護接虐狗投訴 未查已結案

申訴專員公署向漁護署提改善建議（部分）

使用非法捕獸器罰5萬 欠阻嚇力

▲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布就部門打
擊殘虐動物工作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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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昨日控告一名本地船長及四名
內地過港漁工，涉嫌在南丫島對開水域一
艘本地船隻上使用蛇籠捕魚。圖上為絞
轆，圖左為蛇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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